
银海一路南侧土地租赁合同

甲方（转让方）：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

乙方（受让方）：

甲方和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和中标结果，双方本

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土地位置、四至

租赁土地位于利津县刁口乡银海一路南侧，面积共计7787.72
亩。具体位置、四至等见附图。

第二条 租赁土地用途

本合同项下租赁土地用途为：仅用作水产养殖，且仅限于养

殖当年期收获的养殖物。

第三条 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第四条 交易方式：租金及保证金

租赁方式：东营公共资源（国有产权）交易中心平台公开挂

牌转让。

租金每亩260元，共计2024807.2元。

签订合同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缴纳100000元的租赁

保证金（无息），在乙方期满交回时，由甲方负责验收，验收合

格后退还保证金，若乙方违反合同相关规定或造成甲方损失，从



租赁保证金内扣除后返还剩余保证金，若损失超出保证金的由乙

方补齐。

两项共计2124807.2元（大写：贰佰壹拾贰万肆仟捌佰零柒元

贰角）

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

开户银行：利津农商行股份有限公司刁口支行

银行账号：90504082020100006054
银行行号：402455240214
第五条 转租

租赁期限内，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转租、抵押、

对外合作，仅限乙方水产养殖。如有违反则按乙方违约，甲方有

权终止合同，已收取租金及租赁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六条 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会同乙方进行现场确定合同项

下租赁土地位置、面积及范围，留存土地原始现状相关资料，并

将租赁土地交付乙方。

2、对土地租赁情况进行监管，确保土地按照合同约定的事项

合理利用，并有权对乙方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乙方若出现转让、

转包、转租、抵押、对外合作、违法违规经营等行为，甲方视乙

方自行解除合同，甲方有权无偿收回该养殖池塘。依本合同约定

终止或解除本合同时，对乙方地上临时建（构）筑物及其他堆放

物等不予补偿。



3、乙方在租赁期间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从租赁保证金中

扣除相应金额：（1）甲方每发现该地块出现养殖废水不合规排放

行为一次，扣除2000元租赁保证金，以督促乙方严格遵守安全生

产及环境保护规定。

（2）乙方超出租赁土地面积范围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甲方有

权责令乙方停止养殖行为并恢复原状，直接扣除50000元租赁保证

金。

4、与租赁土地以外相邻地块出现甲方项目建设、各类补偿赔

偿等事宜与乙方无关。

（二）乙方权利义务

1、按合同约定按时缴纳租金、租赁保证金。

2、乙方须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土地。在甲方提供的面积范

围（具体位置、四至等见附图）内仅从事水产养殖活动。

3、乙方在租赁期限内不得建设公路、桥涵、房屋等地上或地

下永久性建筑。本合同到期后，配合甲方进行土地验收，并如期

归还甲方。

4、乙方在租赁期内需遵守自然资源部门要求，科学养殖、保

护环境，不得私自开发、开挖、改变土地现状及私搭乱建。若因

乙方导致土地卫片认定需整改，乙方应按要求整改并恢复原貌，

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确需实施项目须书面报甲方同意方可施工，

项目土方由甲方统一处置，乙方无权买卖。

5、租赁期限内该地块产生的安全、环保、禁毒、稳定、违建

等行为及后果，全部由乙方负责。

6、合同期满前，土地内有养殖物的由乙方负责清理。合同期

满后，乙方应按期交回土地，若土地面积范围（具体位置、四至



等见附图）内还有养殖物，甲方视乙方自动放弃，不对乙方做任

何赔偿。乙方平整场地、水利设施建设等满足水产养殖条件的修

建性工作无偿交予甲方，不得提出补偿要求。

7、涉及油田污染的，养殖范围以内的青苗补偿归乙方所有（

仅限青苗补偿，无苗期不补偿），永久占地补偿归甲方所有。补

偿时间、补偿方式由甲方油区办按照统一补偿标准调处分配。

第七条 其他要求

乙方须在该租赁土地挂牌公告期间自行对土地进行全面了解，

甲乙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后，即表明完全了解与认可土地状况以及

存在的瑕疵等一切内容，并自行承担该宗土地所带来的一切风险

和后果；签订合同后，不得以不了解土地为由退还转让租金；非

因甲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地震、台风、洪涝、

疫病害、风暴潮，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八条 合同解除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合同解除；

（二）乙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

依法收回土地，并可以追究违约责任：

1、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

2、未按合同约定缴纳租金的；

3、转让、转租、抵押、对外合作、违法违规经营、违建、开

挖不符合自然资源部门要求沟渠的。

4、从事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因国家建设、市县（区）乡政府规划建设、油田单位

建设需要，甲方可以提前收回租赁土地，但应当提前15日告知乙

方，按实际占用面积及剩余租赁期限（按剩余整月）退还租金，



退还租金后乙方应当及时交回相应土地及配套设施，并配合项目

实施。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合同期未满乙方主动终止合同，已收取租金及租赁保

证金不予退还。

（二）乙方转让、转租、抵押、对外合作、私自卖土、私搭

乱建及存在本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情形的，已收取租金及租赁

保证金不予退回。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依法向合同履行地利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壹份，甲方存档壹份。

甲方：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章）:

乙方：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